连江县管道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

为保障我县城镇天然气平稳供应，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精神和《福建省天然气价格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机制。
一、适用范围
本机制适用于连江县联动调整管道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的行为。
对于自主采购气源、由城燃企业配送、并与气源供应商和城镇燃气企业签署三方供气合同的大型工业用户不适用本机制。用户可与城燃企业按照三方供气合同约定的“气源采购价格+配气价格”自行协商终端销售价格。
二、联动公式
管道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由购气价格和配气价格组成。多气源供气时，购气价格按不同气源购气价格加权平均确定，即按照城镇燃气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天然气（包括但不限于各类管输气源、LNG现货气源等）的含税加权平均价确定。
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与天然气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联动调整。调整期销售价格=基期销售价格+联动调整额，联动调整额=计算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基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
三、联动周期和启动条件
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原则上按每6个月为一个联动调整周期，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原则上按每3个月为一个联动调整周期。
当周期内综合购气价格变动幅度达到5%时，原则上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与天然气购气价格联动调整。
四、联动程序
[bookmark: _GoBack]城镇燃气企业应在每季度结束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价格主管部门报送天然气采购价格、用气量等相关数据以及合同、发票、结算单据等资料。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研究制定调价方案，达到启动条件的，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按照兼顾供气企业、消费者利益、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原则，可适当调整变动幅度，避免价格出现大幅波动。
居民、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由价格主管部门按联动机制调整，不再报县人民政府审议。
综合购气价格测算数据和实际数据偏差部分、未达到启动条件而未调部分、当期未足额调整部分产生的差额，纳入后续调整周期累加或冲抵。
当天然气市场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可能对居民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时，可暂时中止联动。居民用气价格下调调整幅度不限。国家和省对天然气价格调整另有政策规定的，不受联动机制限制。
五、相关措施
1.城镇燃气企业要积极拓宽气源采购渠道，优化气源结构，实时了解市场价格走势，建立 LNG询、比价采购机制，降低综合购气成本，确保安全稳定供气。
2.城镇燃气企业要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真实资料，配合做好相关工作。严格执行价格政策，主动在企业网站做好价格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3.价格主管部门要对城镇燃气企业天然气价格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管，对价格违法行为，提交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